
市中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采购中心）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说明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

的职能。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我中心实际使用项目资

金共计 35.8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专家评审费、聘用员

工资、办公经费及必要设备费等。完成了区级各部门、

街道、办事处委托我中心的政府采购项目及网上竞价、

商场直购、网上直购、征集供应商入围商场直购和网上

竞价库等。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中心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

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

中。市中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采购中心）预算安

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财政采购项目支付专家评审费、聘

用员工资、办公经费及必要设备费等。。 



3．资金或项目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

项目的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附资金或项目管理

办法。 

2022年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

格按照乐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乐山市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劳务报酬管理暂行办法》乐中财政采【2014】5号文

件支付专家评审费用、交通费用、误工补助，按照相关

规定免费为专家提供食宿以及支付关于采购项目相关

的办公经费、必要的设备费用。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年初按预算要求申报了35.8万元2022年政府采购

专家评审费，主要用于保障财政采购项目支付专家评审

费、聘用员工资、办公经费及必要设备费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年初预算35.8万元2022年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主

要用于保障财政采购项目支付专家评审费、聘用员工

资、办公经费及必要设备费等。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

细  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我中心实际使用项目资金共

计35.8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专家评审费、聘用员工资、

办公经费及必要设备费等。完成了区级各部门、街道、

办事处委托我中心的政府采购项目及网上竞价、商场直

购、网上直购、征集供应商入围商场直购和网上竞价库

等。 

3.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我中心成立了以中心领导为组长的项目自评小

组，各股室股长及财务人员为成员，对项目计划实施

及资金支付流程等进行了规范梳理，填列了项目资金

收付清单，重新自查了所有项目支出凭证。撰写了项

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年初按预算要求申报了35.8万元2022年政府采购

专家评审费，财政批复了35.8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按项目进度每月均衡申请项目经费3

万元，财政每月根据申报计划予以了批复。（该项目资

金均由乐山市市中区本级财政承担。） 

2.资金到位。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申

请财政拨付35.8万元。 



3.资金使用。截止2022年12月31日，我中心实际使

用该项目资金共计35.8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专家评审费、

聘用员工资、办公费、评审专家误工餐费等。我中心资

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支出范围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中心项目财务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

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等。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我中心按照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依项目实施进度申

请计划，按下：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法规、费用开

支范围和标准，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银行结算制度和现

金管理制度办法收付款事宜。 

（二）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为常规性费用类项目，用于区级各部门、乡

镇、街道的采购项目的日常办公费用、专家劳务费、评

审专家劳务误餐费用，严格按照乐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乐山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管理暂行办法》乐

中财政采【2014】5号文件执行。项目费用的使用严格

按照财政制度依法依规执行。 

 

（三）项目监管情况。 



本项目的所有费用支出，均按流程向财政层级申报

计划，批复后使用。整个流程均由财政相关职能科室进

行监管，实现专款专用。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申请35.8万元，使用35.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较好地完成任务。项目完成率达到100%，完成质

量良好。 

（二）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完成率达到100%，项目管理使用合理，未完成

的计划是由于各部门采购项目不确定引起的，属于正常

计划与实际实施误差范畴。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我中心按照区委、区政府和财政预算的要求，按计

划逐步实施并较好地完成了项目，确保了区级各部门采

购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我单位实施该项目计划

合理，实施过程依法依规，完成进度较好。 

（二）存在的问题。 

由于全区各部门、乡镇、街道采购项目数量、金

额不确定，我我单位无法准确确定每年采购项目的数

量，所以在编制预算的精确度上有所欠缺。  

（三）相关建议。 

由于项目是费用类的常规项目，但是项目采购



个数每年个数多少存在不确定性，导致我中心在项目

预算编制的精确程度有所降低，建议各采购单位能提

前在我中心编制预算前上报项目个数及金额。 


